SR L R RS R A0 TR
113# B %3 ¥ 56425

EIE Aok R IR RS
PR RILA s g

/ /,./

zg— Eﬂ;
A = E%ﬁ@%%%&@j@&ﬁ
i T_RIEA ORI
= 2, 21 -\—J—“. ‘ 2 4
FRIL A ERF Y R
X 2F g EN417

A E A W@n*‘ﬂwi\;ﬁ Aast A R4 14p =39

Fh B B geT

- MmIISiEE:“’*i”"“ 2046165 % AR & 413 7% 2 2 5
FIRFARR » WL FRAEE A £ RTE 3200 ~FFZ
TR S s o

Z S hE2AH A2 R W o

CFREP ORI AR AT A 243 pd R

7z Ed

A REER
AERLEZFRAEANRANETREEY RLLEHF T T
EHERBEp KRN (LARE$23E) e aE:
ZEF1T00E ~ 5 1THiEz g 4p s o

i

403 3

(ﬁﬁﬁ'%?%WHHE6HHB%&%%ﬁCXTMQQﬁﬂ&%%J
%E.\l(ﬁail ('f%f PSR ) 2 i2d 25 EB3 T5L B
4 V3528 > E2 5 RAEFEH(THIALY) T K
ﬁ%ﬁﬁ#ﬂmﬁEJF A F F2UELFET(THT o

%— 7



2 ) 4R 104&- T 24p /T*'u:f:‘”"ﬁ OO ®OO® 0%’1001‘?{16
161215 E(T &fie 55) 2 B8 =5 8B3 2450

4 18528 x> Ex 5 ERFRZH(THe£Y) g0
RIEF04E R4 RAYF R33N0 (T He 23
) 07 e ANZAEFHPFHITIZEEY19p 2+ 0 R C
FPREAAGLEAT v 5 EP £ AIER(TR) 120 ~ 4
A e

\.J

Eeme s S RBABEER K F xR R B8 A% R

=)

4

I
~

%#\é,u;[l-ﬁ%%f ) Bﬁ%ﬁ‘"—%‘{:l’j = N 4 ;3. 7:\ 113_&11} ’\i8

V2 fed K O88H oo ALY BRGS0 Flo 2K o
SEATH A B AL AR RS ”‘JT/*;% FroFSE
BEE - aFd~e bR TR E2EZHRER
is<Tf$ik%%)’ﬁz@%kiwiﬁgﬁﬁﬂﬁ
ker2 A~ FERT 2 ERP EFGFRE B AR LR
e .

o
\‘-H?lﬁ“‘l‘*- é&”‘¥_'§ﬂ\%“-‘ﬂm¥+@’l
\4-

%
E?#Wﬁ@# ﬁ$¢i“%ﬁ%’%§iﬁgﬁﬁ
2 AR R AL REEC S EEE

z 5 K e

% Gpﬂzﬁvbéiﬁﬁ—lﬁ BoRT Ei &

DR LAE R T RLAAEE D BAIE TR
£ o

R ARABFFT v 2FEINF LR v AMREHFHE
%éﬁ%%ﬁ’lﬁﬁ¢dﬁéi5ma"M%HUH%E
BAONGH204616 LA EBPIRFER(THLLHA
iﬁ)iﬁ’%ﬁ”~l%¥%%ﬁ$$’$Fw@ﬁ1$+
Rt d o F kR r;“14:£a21xg%a A= A
FEE O TER D AEREF LB FIRTARR KT fed

A R

TN SR RASGERE SES A BRSBTS

e SR MAEA L > TR AL ERT v SEEAES B
A AR Pyt BT \bi;y%ﬂ~@%’¢‘¢%”1mﬁ1”
lpAeTr RS EHF T 2 5 EA g 22888
m’wﬂ4fﬁﬁmﬁﬁﬁﬁ’ﬁéﬁﬁaxaa@a;ﬁ

as)

T
=
m 2



i

Fesd BgHhdindIfiem i s X{ETE
21

Seseyta b d2 I B AR BisA1ike 295
drfphkraEmhk o REEEE AR IREG L
B2 9% FAFPEAARE O REDDRZRGLEHELES AL o

Bt e Zx2 58I1ERT > BERL AT v % EMEE
FERAZTH AR RREL A ME R B KRR Sp
GRS TTRO0E > TREFIBE D g ARG
EHRFaZNET o 5 B2 83T 22028 ~ > i =
53028 2 E o ARERT S AEGFOIEN T AL FE
BRpp AP R3028 ~2 452 > a2 udw dRIr R4
TRAREFFE O TEP CRELFH T o

A B AEIRFEA(L AL 52482 2497 )

CIERE LT SR A B ie $ELG A

(Z)m 201022672 11 p :T‘*u" > E % B2 =5 75B3 T ~ B4 V3
pz BB R ETAEN Y EOHEAT oL o d LG
MARA o RAR L RAEA CAEFHE P 103282 20p A2 2 11
JE8P19p 1k » T AR T L £1258 =~ -

< o
> E % B3 =5 5583 245, ~ B4 18

2z B g efpl) s TR ol omd o od L

MAEA > RAPLAGEA R FHF A 104287 20p 421 11

Ak BAEA e azsde £125F & oo

mp2 Aede s 5 EA113E]1Y 3282 244 » A 9

v
5 2988 A 0 M3t 5 5T6H £
Bk +0113£87 300 127 ~ o f SRE LR v AR
FHRL SRR FEARY I HFER LD A S

AR H B B AR BT

pATE AR BT R e F
/K
AR TL 2 oA (BB ERETER & F



F16315 548 0 $B) ©
2P AR FOEF2ENT I REF AL > AR EEAH
ﬁﬁi’hWV”i PR PEREE S RLEF R EP G

m@ﬁ,kﬁniﬁa@5%¢%(Qi%%$B

*““%Eﬁﬁﬁﬂ MmO RETRIARLT S EZAE
2888 ~ v T30 B Rwdhip 2 7 ALY 560
QE 0 R4 map 120 A ARM K T AR
AR ARG RAEEZ $ﬁ@#%¢§§
=3 va‘}gj'ﬁ ;}7%\
&%’q%ﬁ.‘iﬂgﬂ\béiﬁ%%’fﬂﬁﬁiﬁ%

%am’T# B RIEER ™ y

—_\

&
e *‘}L ﬁév

DO
=

(w
Sk
H\

E R B ¥
\1~

Ja‘ﬁﬁifizé P,Wt F%“#E%*
R o A AR LR 3R A - R
AN N RSl - BAR PR Rt 2w, 7 g
f_«:_ ;f £ 2By AP AR E > T EFIER E AL D
ERE P SR TR E A 2 AET
4;’/4;”’ A REGREHR? S B E163F ~(GHE S 128
88 ~-1258 ~=1638 ~) > BHTF I #HrFFHZ? 5 5

FEF R s /LD o
SRt e ¥ B & FR3ns
Lb%@ﬁﬁ%%ﬂﬂm@4’%?wi%éaﬂ%%&%
Me gz 9 A fFpmed ThE P F 2 ERERF R
F R d ) s TR A T ERa R P (B4R
E52TE ) » BT 5 B fad 2 M4 R4 > @ 2bd 381
~ AR R o
Qize £ FIDEFIT T 7 > (1442 ) EEFLE G



;
B+ HfE Al ke 5 B4

Fawe P AkERIrLETS 2 I

F) orceflygit-Td Beadizpldefd 2k
RTABEALASEL T L W R RS § R
B %R % ’9;’11')7\")5 AP L ANE 2 AR A o EAIE A EITAE
NEZ(A AL 5297 ) « P ES~®e 2B 16/%
FEAvies o Eerg 22 S ERFR T $TiHE 3T

fé"%;\:f?"]a&f%)}” ’
) o %PF#P\?‘;,?
dikd e Mo 5 BERT R
R R R R A
B Gt e R4 oo o@
a —+
F
H

G TR FAFF P RE T2 2 o AP 1 REFLIEC

RS IS N N L) A = L O R

BEPREESCALI LRI AT EO 2L REX A

LEFHEEPC S RGBS AL L I FEIEL
H cF o AR EAE S RETR -

Z_XyEand AR A
1 230 ]13# 72 26p &= 4 & k%%’ﬁﬁaiﬁﬁ
téfﬁ HEt o RN FHF (0458
i;iHBﬁSHIQB*)”T%?%B%f‘ﬁﬁ( EE A
%47%T~ﬁ?#?ﬁ@# P EERZFEEL
ﬁ?)’g"cﬁ #is m)yfvﬁmﬁﬁfﬁwﬁ61
(5 B2 ) 9 LA T2 0 3 B0 2GRN 2
TV HE(LABREFOTE ) » iz -
SRR AL DS R > P Fe YT FR £
R R AE T o B AR s
1 AR TN F R R F X R

\\

-]



QA2 AR g R N REE 4 R
F R PRAEEGF RN T RAF 2 ApHEE > Y ToT
P EFANEBAERA T AR ENRL S RL P K
g E 2R o

s S ER AL RARLAFE R S AL
fﬁbﬁﬂ~3§§36‘§?§?21§‘3i36”(%’% R ) fEx %Eé%’#\
kYT A H g i’mm"(ﬁ M) WA A kK
3%;%’“%@é#£W$¢&“ﬁ ﬁ k%%iﬁw%

Y3 F(LAREH23F ) o &3 42 Eﬁﬂ ﬁﬂ* B
E -

{Lﬁ % }t.‘:;, v 5 B2 4 X288F ~ >

= w

x% > B 7rﬁ;'* 1=
éﬁrﬂ‘ﬁt 7 RELy P

fe ,
Ehorik o RAAKRT v 2 ER A KicfE s o A

o B céf;‘;ﬁgﬁ%l%@f’w 326@1%’:;&&%
RHEZFPAERIFERTIRAGFAA B R R IR
TEEZRFIRGFTESE %Wi;mﬁ BN A 326@; ~ e
Blz_ 3%k > 5 Hodh > 53 324 > A VE'L?’ R ol R

.
&
; 3
ks
4

We

74..
_‘3"3
’@“
H
«%E
C?‘
X
-@

AR R R S G HRSEFR TS 2 k2 By o
5%

P R G- PE W LA o



%P’/\%,ﬂ\fi\/ﬁ:p_geﬁ;@ y — g9 d sz
FiE %3021 R EFE FTIE » Zdded 2 o
f 0 F 4 R® 114 & 12 5

THe e 2 F SR #

g

P AGZBR AT
Sodt A A o AR EE 200 e AR P o 4o
LT EEFRACY Y o - BRI RF A -
v = EN #] 114 =& 12 3 D 2
E OB

o

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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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642號
原      告  觀示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希平  
訴訟代理人  曾學立律師
            邱敏維律師
被      告  萬泰祥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蔣佩琪  
訴訟代理人  蘇清文律師
            吳詩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204616號給付租金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於被告請求租金本金逾新臺幣326萬元範圍之部分，應予撤銷。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43，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原告之法定代理人於本件訴訟繫屬中變更為劉希平，並經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203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之規定相符。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先於民國102年6月11日就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6樓、16樓之1房屋(下合稱甲房屋）及停車位號碼B3 7號、B4 V3號之停車位，簽立房屋租賃契約(下稱甲租約），並經公證作成102年度北院民艾字第245號公證書(下稱甲公證書），復於104年7月24日就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6樓、16樓之1房屋(下合稱乙房屋）及停車位號碼B3 24號、B4 18號之停車位，簽立房屋租賃契約(下稱乙租約）並經公證作成104年度北院民艾字第331號公證書(下稱乙公證書），甲、乙租約之租賃期間均至113年8月19日止，原告已依上開租約給付甲、乙房屋押金各新臺幣(下同）125萬元予被告。
　㈡惟因甲、乙房屋發生嚴重漏水，多次要求被告修繕未果，原告未免損害加大，遂暫停給付甲、乙房屋自113年1月份至8月份之租金各共288萬元。嗣於租期屆滿後，因乙租約係乙房屋所有權人蔣後元委託被告代為簽約並處理後續租賃物管理事宜，而蔣後元已終止該授權，並與原告簽立騰空搬遷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約定原告同意拋棄租賃期間因漏水所生財產、營業損害及返還押金等請求權，蔣後元同意則拋棄租賃物回復原狀、租金給付等請求權，蔣後元既已拋棄乙房屋之租金請求權，被告現無收取乙房屋租金之權。縱認被告仍有收取乙房屋租金之權，然甲、乙房屋押金應當然抵充原告所積欠之租金，則被告所請求之租金自應先扣除上開押金。
　㈢為此，被告雖持甲、乙公證書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對原告為強制執行，並請求給付租金共576萬元，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204616號給付租金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然於甲、乙公證書作成後，有上開債權不成立或消滅之事由，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二、被告則以：
　㈠甲、乙房屋所有權人分為蔣佩琪、蔣後元，其等分別將甲、乙房屋出租予被告，並同意被告得將甲、乙房租轉租予他人，被告據此將甲、乙房屋出租予原告，惟原告於113年1月1日起即未依約給付房租，共積欠甲、乙房屋租金各288萬元，經被告催告後仍拒絕給付，被告遂持甲、乙公證書為執行名義，聲請對原告為強制執行，嗣經本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
　㈡乙租約係存在兩造之間，與蔣後元無關，蔣後元就乙租約所生之租金並無任何處分權，原告與蔣後元間拋棄該租金請求權之約定，並不拘束被告，原告仍應依約給付租金予被告。
　㈢被告已依民法第811條規定，取得原告在甲、乙房屋所為裝潢設備之所有權，然原告竟以噴漆將之破壞，致被告為除去該噴漆而花費50萬元，並耗費3個半月處理裝潢，而受有此段期間無法出租甲、乙房屋之租金損害共252萬元，被告共受有302萬元之損害。復依甲、乙租約第6條約定，被告得選擇自押金內扣抵上開302萬元之損害，而不以押金抵扣原告所欠租金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48至249頁）
　㈠蔣佩琪為甲房屋之所有權人，蔣後元為乙房屋之所有權人。
　㈡兩造於102年6月11日就甲房屋及停車位號碼B3 7號、B4 V3號之停車位簽立甲租約，並經公證作成甲公證書，由被告為出租人，原告則為承租人，租賃期間自103年8月20日起至113年8月19日止，且被告已收受押金125萬元。
　㈢兩造於104年7月24日就乙房屋及停車位號碼B3 24號、B4 18號之停車位簽立乙租約，並經公證作成乙公證書，由被告為出租人，原告則為承租人，租賃期間自104年8月20日起至113年8月19日止，且被告已收受押金125萬元。
　㈣原告未給付甲、乙房屋自113年1月份至8月份之租金，分別各共288萬元，總計為576萬元。
　㈤被告於113年8月30日以甲、乙公證書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對原告為強制執行，業經本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關於甲房屋租金請求部分
　⒈按押租金之主要目的在於擔保承租人履行租賃債務，故租賃關係消滅後，承租人如有欠租或其他債務不履行時，其所交付之押租金，發生當然抵充之效力(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63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依甲租約第6條第2項約定：原告積欠租金，未依約辦理或其他違約情事，經被告催告不依約辦理時，被告得自押金內扣抵或實現債權，扣抵不足時，得另予追償(見本院卷第43頁）。查於甲租約租期屆滿時，原告尚積欠被告甲房屋之租金共288萬元，並均已屆清償期，依前揭說明及甲租約第6條第2項約定，原告所繳納之押金125萬元即生當然抵充積欠租金之效力，是原告主張被告請求租金之金額應扣除押金等語，核屬有據。
　⒊被告固辯稱：原告因在甲、乙房屋內噴漆，致其為除去噴漆花費50萬元，並耗費3個半月處理裝潢，而受有此段期間無法出租甲、乙房屋之租金損害共252萬元，是原告對其負有302萬元損害賠償債務，其依甲契約第6條第2項約定，得選擇自押金內扣抵上開302萬元之損害，而不以押金抵扣原告所欠租金云云。然被告僅提出甲、乙房屋內部裝潢遭部分噴漆之照片(見本院卷第131至147頁），並未提出任何付款單據、施工日報或與第三人之租約等事證，難認被告上開損害主張可採。又被告所稱除去噴漆費用及租金損失，顯均係發生於甲租約租期屆滿後之一段相當時間，然於此之前，甲房屋之押金已全數當然抵充積欠租金，並無剩餘押金，被告主張其選擇以押金抵充損害賠償債務云云，洵無可採。
　⒋從而，被告向原告請求給付甲房屋租金163萬元(計算式：288萬元-125萬元=163萬元），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甲房屋租金請求，為無理由。
　㈡關於乙房屋租金請求部分
　⒈乙房屋係由被告出租予原告，而非由蔣後元出租予原告
　⑴乙租約立合約書人欄明確記載「出租人：萬泰祥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承租人：觀示苑股份有限公司」(見本院卷第27頁），足證乙房屋係由被告出租予原告，而非由蔣後元出租予原告。
　⑵依乙租約第15條第1項約定：甲方(按：被告）擔保蔣後元係房屋之合法所有權人，並已取得蔣後元同意出租予乙方(按：原告），並保證於租賃期間，蔣後元或任何第三人並不能向乙方主張任何收回租賃物之權利(見本院卷第25頁）。又乙租約附件一即由蔣後元出具之同意書記載：立同意書人蔣後元為本房屋之登記所有權人，茲此同意由萬泰祥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為本合約之出租人，與承租人簽訂租約等語(見本院卷第29頁）。且依蔣後元將乙房屋中16樓房屋出租予被告時，其等所簽立之房屋租賃契約書第7條第3項約定：出租人同意將本房屋全部或一部分轉租、出借或以其他方式供他人使用，或將租賃權轉讓於他人(見本院卷第93號）。據上開內容，可見蔣後元係將乙房屋出租予被告，再由被告自己將乙房屋轉租予原告，並以上開乙租約約定及其附件一同意書，詳加說明被告轉租乙房屋之合法性，益證乙房屋係確係被告出租予原告，而非由蔣後元出租予原告。
　⑶原告固稱：乙租約係乙房屋所有權人蔣後元委託被告代為簽約，並處理後續租賃物管理事宜云云。然此主張顯與上開乙租約及其附件一記載內容不符，且遍觀乙租約全部內容，並無任何彰顯蔣後元委託被告代為簽約之處，原告又未能提出充足事證證明乙房屋係蔣後元委託被告出租，實際出租乙房屋之人為蔣後元乙事，是原告上開所述，要無可採。
　⒉系爭同意書之約定效力不及於被告
　⑴蔣後元與原告於113年7月26日簽立系爭同意書，並約定：除系爭同意書另有約定外，就租賃契約之租賃期間(即104年8月20日起至113年8月19日止）所涉之相關請求權(包括但不限於漏水所生之損害、租賃物回復原狀、押金返還及租金給付等），甲方(按：蔣後元）就其可執行權利範圍內與乙方(按：原告）均同意相互拋棄，不再對他方請求等情，此有系爭同意書可證(見本院卷第67頁），堪以認定。
　⑵然本件乙房屋既係由被告出租予原告，則因乙租約所生租金請求權自歸屬於被告所有，蔣後元對此租金請求權並無處分權限，自非其可執行之權利範圍，復細觀上開系爭同意書約定內容，蔣後元係同意拋棄於其可執行權利範圍內之乙租約所涉相關請求權，而乙租約所生租金請求權既非屬蔣後元可執行之權利範圍，則蔣後元是否確對原告有為同意拋棄乙租約所生租金請求權之約定，要難認定，又縱蔣後元確有對原告為此拋棄租金請求權約定，然基於債之相對性，此約定效力僅存在於蔣後元與原告之間，尚不及於被告，被告自不受此約定之拘束。
　⒊乙房屋押金已抵充原告所積欠之乙房屋租金
　　依乙租約第6條第2項約定：乙方(按：原告）積欠租金，未依約辦理或其他違約情事，經甲方(按：被告）催告不依約辦理時，甲方得自押金內扣抵或實現債權，扣抵不足時，得另予追償(見本院卷第23頁）。查於乙租約租期屆滿時，原告積欠被告乙房屋之租金共288萬元，並均已屆清償期，依前揭說明及乙租約第6條第2項約定，原告所繳納之押金125萬元即生當然抵充積欠租金之效力，是原告主張被告請求租金之金額應扣除押金等語，核屬有據。至被告所為選擇以押金抵充損害賠償債務之主張，不足可採，其理由已如前述。
　⒋又依乙租約約定，原告確有積欠被告租金未清償，則被告持乙公證書為執行名義，聲請對原告為強制執行，要難認有何權利濫用之情形。
　⒌從而，被告向原告請求給付乙房屋租金163萬元(計算式：288萬元-125萬元=163萬元），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乙房屋租金請求，為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甲、乙房屋押金已抵扣租金，被告僅得向原告請求甲、乙房屋租金各163萬元，共326萬元，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請求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於被告請求租金本金逾326萬元範圍之部分，應予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5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吳旻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5 　　日
　　　　　　　　　　　　　　　書記官　陳薇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642號

原      告  觀示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希平  

訴訟代理人  曾學立律師

            邱敏維律師

被      告  萬泰祥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蔣佩琪  

訴訟代理人  蘇清文律師

            吳詩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4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204616號給付租金強制執行事件之強

    制執行程序，於被告請求租金本金逾新臺幣326萬元範圍之

    部分，應予撤銷。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43，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原告之法定代理人於本件訴訟繫屬中變更為劉希平，並

    經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203頁），核與民事訴

    訟法第170條、第175條之規定相符。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先於民國102年6月11日就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6樓、

    16樓之1房屋(下合稱甲房屋）及停車位號碼B3 7號、B4 V3

    號之停車位，簽立房屋租賃契約(下稱甲租約），並經公證

    作成102年度北院民艾字第245號公證書(下稱甲公證書），

    復於104年7月24日就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6樓、16樓之1

    房屋(下合稱乙房屋）及停車位號碼B3 24號、B4 18號之停

    車位，簽立房屋租賃契約(下稱乙租約）並經公證作成104年

    度北院民艾字第331號公證書(下稱乙公證書），甲、乙租約

    之租賃期間均至113年8月19日止，原告已依上開租約給付甲

    、乙房屋押金各新臺幣(下同）125萬元予被告。

　㈡惟因甲、乙房屋發生嚴重漏水，多次要求被告修繕未果，原

    告未免損害加大，遂暫停給付甲、乙房屋自113年1月份至8

    月份之租金各共288萬元。嗣於租期屆滿後，因乙租約係乙

    房屋所有權人蔣後元委託被告代為簽約並處理後續租賃物管

    理事宜，而蔣後元已終止該授權，並與原告簽立騰空搬遷同

    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約定原告同意拋棄租賃期間因漏

    水所生財產、營業損害及返還押金等請求權，蔣後元同意則

    拋棄租賃物回復原狀、租金給付等請求權，蔣後元既已拋棄

    乙房屋之租金請求權，被告現無收取乙房屋租金之權。縱認

    被告仍有收取乙房屋租金之權，然甲、乙房屋押金應當然抵

    充原告所積欠之租金，則被告所請求之租金自應先扣除上開

    押金。

　㈢為此，被告雖持甲、乙公證書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對原

    告為強制執行，並請求給付租金共576萬元，經本院以113年

    度司執字第204616號給付租金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

    事件）受理，然於甲、乙公證書作成後，有上開債權不成立

    或消滅之事由，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

    訴等語，並聲明：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二、被告則以：

　㈠甲、乙房屋所有權人分為蔣佩琪、蔣後元，其等分別將甲、

    乙房屋出租予被告，並同意被告得將甲、乙房租轉租予他人

    ，被告據此將甲、乙房屋出租予原告，惟原告於113年1月1

    日起即未依約給付房租，共積欠甲、乙房屋租金各288萬元

    ，經被告催告後仍拒絕給付，被告遂持甲、乙公證書為執行

    名義，聲請對原告為強制執行，嗣經本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

    理。

　㈡乙租約係存在兩造之間，與蔣後元無關，蔣後元就乙租約所

    生之租金並無任何處分權，原告與蔣後元間拋棄該租金請求

    權之約定，並不拘束被告，原告仍應依約給付租金予被告。

　㈢被告已依民法第811條規定，取得原告在甲、乙房屋所為裝潢

    設備之所有權，然原告竟以噴漆將之破壞，致被告為除去該

    噴漆而花費50萬元，並耗費3個半月處理裝潢，而受有此段

    期間無法出租甲、乙房屋之租金損害共252萬元，被告共受

    有302萬元之損害。復依甲、乙租約第6條約定，被告得選擇

    自押金內扣抵上開302萬元之損害，而不以押金抵扣原告所

    欠租金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48至249頁）

　㈠蔣佩琪為甲房屋之所有權人，蔣後元為乙房屋之所有權人。

　㈡兩造於102年6月11日就甲房屋及停車位號碼B3 7號、B4 V3號

    之停車位簽立甲租約，並經公證作成甲公證書，由被告為出

    租人，原告則為承租人，租賃期間自103年8月20日起至113

    年8月19日止，且被告已收受押金125萬元。

　㈢兩造於104年7月24日就乙房屋及停車位號碼B3 24號、B4 18

    號之停車位簽立乙租約，並經公證作成乙公證書，由被告為

    出租人，原告則為承租人，租賃期間自104年8月20日起至11

    3年8月19日止，且被告已收受押金125萬元。

　㈣原告未給付甲、乙房屋自113年1月份至8月份之租金，分別各

    共288萬元，總計為576萬元。

　㈤被告於113年8月30日以甲、乙公證書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

    請對原告為強制執行，業經本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關於甲房屋租金請求部分

　⒈按押租金之主要目的在於擔保承租人履行租賃債務，故租賃

    關係消滅後，承租人如有欠租或其他債務不履行時，其所交

    付之押租金，發生當然抵充之效力(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

    第163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依甲租約第6條第2項約定：原告積欠租金，未依約辦理或其

    他違約情事，經被告催告不依約辦理時，被告得自押金內扣

    抵或實現債權，扣抵不足時，得另予追償(見本院卷第43頁

    ）。查於甲租約租期屆滿時，原告尚積欠被告甲房屋之租金

    共288萬元，並均已屆清償期，依前揭說明及甲租約第6條第

    2項約定，原告所繳納之押金125萬元即生當然抵充積欠租金

    之效力，是原告主張被告請求租金之金額應扣除押金等語，

    核屬有據。

　⒊被告固辯稱：原告因在甲、乙房屋內噴漆，致其為除去噴漆

    花費50萬元，並耗費3個半月處理裝潢，而受有此段期間無

    法出租甲、乙房屋之租金損害共252萬元，是原告對其負有3

    02萬元損害賠償債務，其依甲契約第6條第2項約定，得選擇

    自押金內扣抵上開302萬元之損害，而不以押金抵扣原告所

    欠租金云云。然被告僅提出甲、乙房屋內部裝潢遭部分噴漆

    之照片(見本院卷第131至147頁），並未提出任何付款單據

    、施工日報或與第三人之租約等事證，難認被告上開損害主

    張可採。又被告所稱除去噴漆費用及租金損失，顯均係發生

    於甲租約租期屆滿後之一段相當時間，然於此之前，甲房屋

    之押金已全數當然抵充積欠租金，並無剩餘押金，被告主張

    其選擇以押金抵充損害賠償債務云云，洵無可採。

　⒋從而，被告向原告請求給付甲房屋租金163萬元(計算式：288

    萬元-125萬元=163萬元），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甲房屋租

    金請求，為無理由。

　㈡關於乙房屋租金請求部分

　⒈乙房屋係由被告出租予原告，而非由蔣後元出租予原告

　⑴乙租約立合約書人欄明確記載「出租人：萬泰祥國際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承租人：觀示苑股份有限公司」(見本院

    卷第27頁），足證乙房屋係由被告出租予原告，而非由蔣後

    元出租予原告。

　⑵依乙租約第15條第1項約定：甲方(按：被告）擔保蔣後元係

    房屋之合法所有權人，並已取得蔣後元同意出租予乙方(按

    ：原告），並保證於租賃期間，蔣後元或任何第三人並不能

    向乙方主張任何收回租賃物之權利(見本院卷第25頁）。又

    乙租約附件一即由蔣後元出具之同意書記載：立同意書人蔣

    後元為本房屋之登記所有權人，茲此同意由萬泰祥國際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為本合約之出租人，與承租人簽訂租約等語(

    見本院卷第29頁）。且依蔣後元將乙房屋中16樓房屋出租予

    被告時，其等所簽立之房屋租賃契約書第7條第3項約定：出

    租人同意將本房屋全部或一部分轉租、出借或以其他方式供

    他人使用，或將租賃權轉讓於他人(見本院卷第93號）。據

    上開內容，可見蔣後元係將乙房屋出租予被告，再由被告自

    己將乙房屋轉租予原告，並以上開乙租約約定及其附件一同

    意書，詳加說明被告轉租乙房屋之合法性，益證乙房屋係確

    係被告出租予原告，而非由蔣後元出租予原告。

　⑶原告固稱：乙租約係乙房屋所有權人蔣後元委託被告代為簽

    約，並處理後續租賃物管理事宜云云。然此主張顯與上開乙

    租約及其附件一記載內容不符，且遍觀乙租約全部內容，並

    無任何彰顯蔣後元委託被告代為簽約之處，原告又未能提出

    充足事證證明乙房屋係蔣後元委託被告出租，實際出租乙房

    屋之人為蔣後元乙事，是原告上開所述，要無可採。

　⒉系爭同意書之約定效力不及於被告

　⑴蔣後元與原告於113年7月26日簽立系爭同意書，並約定：除

    系爭同意書另有約定外，就租賃契約之租賃期間(即104年8

    月20日起至113年8月19日止）所涉之相關請求權(包括但不

    限於漏水所生之損害、租賃物回復原狀、押金返還及租金給

    付等），甲方(按：蔣後元）就其可執行權利範圍內與乙方(

    按：原告）均同意相互拋棄，不再對他方請求等情，此有系

    爭同意書可證(見本院卷第67頁），堪以認定。

　⑵然本件乙房屋既係由被告出租予原告，則因乙租約所生租金

    請求權自歸屬於被告所有，蔣後元對此租金請求權並無處分

    權限，自非其可執行之權利範圍，復細觀上開系爭同意書約

    定內容，蔣後元係同意拋棄於其可執行權利範圍內之乙租約

    所涉相關請求權，而乙租約所生租金請求權既非屬蔣後元可

    執行之權利範圍，則蔣後元是否確對原告有為同意拋棄乙租

    約所生租金請求權之約定，要難認定，又縱蔣後元確有對原

    告為此拋棄租金請求權約定，然基於債之相對性，此約定效

    力僅存在於蔣後元與原告之間，尚不及於被告，被告自不受

    此約定之拘束。

　⒊乙房屋押金已抵充原告所積欠之乙房屋租金

　　依乙租約第6條第2項約定：乙方(按：原告）積欠租金，未

    依約辦理或其他違約情事，經甲方(按：被告）催告不依約

    辦理時，甲方得自押金內扣抵或實現債權，扣抵不足時，得

    另予追償(見本院卷第23頁）。查於乙租約租期屆滿時，原

    告積欠被告乙房屋之租金共288萬元，並均已屆清償期，依

    前揭說明及乙租約第6條第2項約定，原告所繳納之押金125

    萬元即生當然抵充積欠租金之效力，是原告主張被告請求租

    金之金額應扣除押金等語，核屬有據。至被告所為選擇以押

    金抵充損害賠償債務之主張，不足可採，其理由已如前述。

　⒋又依乙租約約定，原告確有積欠被告租金未清償，則被告持

    乙公證書為執行名義，聲請對原告為強制執行，要難認有何

    權利濫用之情形。

　⒌從而，被告向原告請求給付乙房屋租金163萬元(計算式：288

    萬元-125萬元=163萬元），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乙房屋租

    金請求，為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甲、乙房屋押金已抵扣租金，被告僅得

    向原告請求甲、乙房屋租金各163萬元，共326萬元，依強制

    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請求系爭執

    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於被告請求租金本金逾326萬元範

    圍之部分，應予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

    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強制執

    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5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吳旻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5 　　日

　　　　　　　　　　　　　　　書記官　陳薇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642號

原      告  觀示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希平  

訴訟代理人  曾學立律師

            邱敏維律師

被      告  萬泰祥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蔣佩琪  

訴訟代理人  蘇清文律師

            吳詩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204616號給付租金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於被告請求租金本金逾新臺幣326萬元範圍之部分，應予撤銷。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43，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原告之法定代理人於本件訴訟繫屬中變更為劉希平，並經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203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之規定相符。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先於民國102年6月11日就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6樓、16樓之1房屋(下合稱甲房屋）及停車位號碼B3 7號、B4 V3號之停車位，簽立房屋租賃契約(下稱甲租約），並經公證作成102年度北院民艾字第245號公證書(下稱甲公證書），復於104年7月24日就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6樓、16樓之1房屋(下合稱乙房屋）及停車位號碼B3 24號、B4 18號之停車位，簽立房屋租賃契約(下稱乙租約）並經公證作成104年度北院民艾字第331號公證書(下稱乙公證書），甲、乙租約之租賃期間均至113年8月19日止，原告已依上開租約給付甲、乙房屋押金各新臺幣(下同）125萬元予被告。

　㈡惟因甲、乙房屋發生嚴重漏水，多次要求被告修繕未果，原告未免損害加大，遂暫停給付甲、乙房屋自113年1月份至8月份之租金各共288萬元。嗣於租期屆滿後，因乙租約係乙房屋所有權人蔣後元委託被告代為簽約並處理後續租賃物管理事宜，而蔣後元已終止該授權，並與原告簽立騰空搬遷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約定原告同意拋棄租賃期間因漏水所生財產、營業損害及返還押金等請求權，蔣後元同意則拋棄租賃物回復原狀、租金給付等請求權，蔣後元既已拋棄乙房屋之租金請求權，被告現無收取乙房屋租金之權。縱認被告仍有收取乙房屋租金之權，然甲、乙房屋押金應當然抵充原告所積欠之租金，則被告所請求之租金自應先扣除上開押金。

　㈢為此，被告雖持甲、乙公證書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對原告為強制執行，並請求給付租金共576萬元，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204616號給付租金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然於甲、乙公證書作成後，有上開債權不成立或消滅之事由，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二、被告則以：

　㈠甲、乙房屋所有權人分為蔣佩琪、蔣後元，其等分別將甲、乙房屋出租予被告，並同意被告得將甲、乙房租轉租予他人，被告據此將甲、乙房屋出租予原告，惟原告於113年1月1日起即未依約給付房租，共積欠甲、乙房屋租金各288萬元，經被告催告後仍拒絕給付，被告遂持甲、乙公證書為執行名義，聲請對原告為強制執行，嗣經本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

　㈡乙租約係存在兩造之間，與蔣後元無關，蔣後元就乙租約所生之租金並無任何處分權，原告與蔣後元間拋棄該租金請求權之約定，並不拘束被告，原告仍應依約給付租金予被告。

　㈢被告已依民法第811條規定，取得原告在甲、乙房屋所為裝潢設備之所有權，然原告竟以噴漆將之破壞，致被告為除去該噴漆而花費50萬元，並耗費3個半月處理裝潢，而受有此段期間無法出租甲、乙房屋之租金損害共252萬元，被告共受有302萬元之損害。復依甲、乙租約第6條約定，被告得選擇自押金內扣抵上開302萬元之損害，而不以押金抵扣原告所欠租金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48至249頁）

　㈠蔣佩琪為甲房屋之所有權人，蔣後元為乙房屋之所有權人。

　㈡兩造於102年6月11日就甲房屋及停車位號碼B3 7號、B4 V3號之停車位簽立甲租約，並經公證作成甲公證書，由被告為出租人，原告則為承租人，租賃期間自103年8月20日起至113年8月19日止，且被告已收受押金125萬元。

　㈢兩造於104年7月24日就乙房屋及停車位號碼B3 24號、B4 18號之停車位簽立乙租約，並經公證作成乙公證書，由被告為出租人，原告則為承租人，租賃期間自104年8月20日起至113年8月19日止，且被告已收受押金125萬元。

　㈣原告未給付甲、乙房屋自113年1月份至8月份之租金，分別各共288萬元，總計為576萬元。

　㈤被告於113年8月30日以甲、乙公證書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對原告為強制執行，業經本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關於甲房屋租金請求部分

　⒈按押租金之主要目的在於擔保承租人履行租賃債務，故租賃關係消滅後，承租人如有欠租或其他債務不履行時，其所交付之押租金，發生當然抵充之效力(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63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依甲租約第6條第2項約定：原告積欠租金，未依約辦理或其他違約情事，經被告催告不依約辦理時，被告得自押金內扣抵或實現債權，扣抵不足時，得另予追償(見本院卷第43頁）。查於甲租約租期屆滿時，原告尚積欠被告甲房屋之租金共288萬元，並均已屆清償期，依前揭說明及甲租約第6條第2項約定，原告所繳納之押金125萬元即生當然抵充積欠租金之效力，是原告主張被告請求租金之金額應扣除押金等語，核屬有據。

　⒊被告固辯稱：原告因在甲、乙房屋內噴漆，致其為除去噴漆花費50萬元，並耗費3個半月處理裝潢，而受有此段期間無法出租甲、乙房屋之租金損害共252萬元，是原告對其負有302萬元損害賠償債務，其依甲契約第6條第2項約定，得選擇自押金內扣抵上開302萬元之損害，而不以押金抵扣原告所欠租金云云。然被告僅提出甲、乙房屋內部裝潢遭部分噴漆之照片(見本院卷第131至147頁），並未提出任何付款單據、施工日報或與第三人之租約等事證，難認被告上開損害主張可採。又被告所稱除去噴漆費用及租金損失，顯均係發生於甲租約租期屆滿後之一段相當時間，然於此之前，甲房屋之押金已全數當然抵充積欠租金，並無剩餘押金，被告主張其選擇以押金抵充損害賠償債務云云，洵無可採。

　⒋從而，被告向原告請求給付甲房屋租金163萬元(計算式：288萬元-125萬元=163萬元），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甲房屋租金請求，為無理由。

　㈡關於乙房屋租金請求部分

　⒈乙房屋係由被告出租予原告，而非由蔣後元出租予原告

　⑴乙租約立合約書人欄明確記載「出租人：萬泰祥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承租人：觀示苑股份有限公司」(見本院卷第27頁），足證乙房屋係由被告出租予原告，而非由蔣後元出租予原告。

　⑵依乙租約第15條第1項約定：甲方(按：被告）擔保蔣後元係房屋之合法所有權人，並已取得蔣後元同意出租予乙方(按：原告），並保證於租賃期間，蔣後元或任何第三人並不能向乙方主張任何收回租賃物之權利(見本院卷第25頁）。又乙租約附件一即由蔣後元出具之同意書記載：立同意書人蔣後元為本房屋之登記所有權人，茲此同意由萬泰祥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為本合約之出租人，與承租人簽訂租約等語(見本院卷第29頁）。且依蔣後元將乙房屋中16樓房屋出租予被告時，其等所簽立之房屋租賃契約書第7條第3項約定：出租人同意將本房屋全部或一部分轉租、出借或以其他方式供他人使用，或將租賃權轉讓於他人(見本院卷第93號）。據上開內容，可見蔣後元係將乙房屋出租予被告，再由被告自己將乙房屋轉租予原告，並以上開乙租約約定及其附件一同意書，詳加說明被告轉租乙房屋之合法性，益證乙房屋係確係被告出租予原告，而非由蔣後元出租予原告。

　⑶原告固稱：乙租約係乙房屋所有權人蔣後元委託被告代為簽約，並處理後續租賃物管理事宜云云。然此主張顯與上開乙租約及其附件一記載內容不符，且遍觀乙租約全部內容，並無任何彰顯蔣後元委託被告代為簽約之處，原告又未能提出充足事證證明乙房屋係蔣後元委託被告出租，實際出租乙房屋之人為蔣後元乙事，是原告上開所述，要無可採。

　⒉系爭同意書之約定效力不及於被告

　⑴蔣後元與原告於113年7月26日簽立系爭同意書，並約定：除系爭同意書另有約定外，就租賃契約之租賃期間(即104年8月20日起至113年8月19日止）所涉之相關請求權(包括但不限於漏水所生之損害、租賃物回復原狀、押金返還及租金給付等），甲方(按：蔣後元）就其可執行權利範圍內與乙方(按：原告）均同意相互拋棄，不再對他方請求等情，此有系爭同意書可證(見本院卷第67頁），堪以認定。

　⑵然本件乙房屋既係由被告出租予原告，則因乙租約所生租金請求權自歸屬於被告所有，蔣後元對此租金請求權並無處分權限，自非其可執行之權利範圍，復細觀上開系爭同意書約定內容，蔣後元係同意拋棄於其可執行權利範圍內之乙租約所涉相關請求權，而乙租約所生租金請求權既非屬蔣後元可執行之權利範圍，則蔣後元是否確對原告有為同意拋棄乙租約所生租金請求權之約定，要難認定，又縱蔣後元確有對原告為此拋棄租金請求權約定，然基於債之相對性，此約定效力僅存在於蔣後元與原告之間，尚不及於被告，被告自不受此約定之拘束。

　⒊乙房屋押金已抵充原告所積欠之乙房屋租金

　　依乙租約第6條第2項約定：乙方(按：原告）積欠租金，未依約辦理或其他違約情事，經甲方(按：被告）催告不依約辦理時，甲方得自押金內扣抵或實現債權，扣抵不足時，得另予追償(見本院卷第23頁）。查於乙租約租期屆滿時，原告積欠被告乙房屋之租金共288萬元，並均已屆清償期，依前揭說明及乙租約第6條第2項約定，原告所繳納之押金125萬元即生當然抵充積欠租金之效力，是原告主張被告請求租金之金額應扣除押金等語，核屬有據。至被告所為選擇以押金抵充損害賠償債務之主張，不足可採，其理由已如前述。

　⒋又依乙租約約定，原告確有積欠被告租金未清償，則被告持乙公證書為執行名義，聲請對原告為強制執行，要難認有何權利濫用之情形。

　⒌從而，被告向原告請求給付乙房屋租金163萬元(計算式：288萬元-125萬元=163萬元），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乙房屋租金請求，為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甲、乙房屋押金已抵扣租金，被告僅得向原告請求甲、乙房屋租金各163萬元，共326萬元，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請求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於被告請求租金本金逾326萬元範圍之部分，應予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5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吳旻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5 　　日

　　　　　　　　　　　　　　　書記官　陳薇晴



